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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广东省环

境保护条例》及环境保护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规定，现发布 2018 年度梅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姚铠滔 

                               2019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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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8 年梅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国家、省、市关

于生态环境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坚持全面统筹、综合施策、重点攻关、持续发力，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市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良好，为加快梅州振兴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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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2018年全市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良好。梅州城区空气质量AQI指数优良率98.9%，

较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仍全省第一；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优良，水质

达标率 100%；主要河流水质基本保持稳定，水质以优良为主，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质断面占 93.8%，韩江跨界交接赤凤断面保持Ⅱ类水质；梅州城区区域噪声、道路

交通噪声保持稳定，声环境质量较好。 

【环境空气】 

 空气质量 

2018 年梅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365 天，AQI 范围为 20~292，

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361 天，同比减少 1 天，达标率为 98.9%，同比下降 0.3 个

百分点，其中，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 160 天，良 201 天，轻度污染 3 天，中度污

染 1 天。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45，全省排第 9 名。 

 

注：AQI（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数，综合考

虑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等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

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越大表明综合污染程度越重，一般用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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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梅州市城区空气质量类别比例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18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5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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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梅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各项监测指标年均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 

PM2.5 年均浓度为 30μg/m3，与上年持平；PM10 年均浓度为 49μg/m3，比上年

下降 1μg/m3；NO2 年均浓度为 28μg/m3，与上年持平；SO2 年均浓度为 7μg/m3，比

上年下降 1μg/m3；CO 第 95 百分位浓度为 1.2mg/m3，比上年下降 0.1mg/m3；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浓度为 123μg/m3，比上年上升 3μg/m3。 

 

 

 

 

 

 

 

 

注：PM2.5（细颗粒物）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PM10

（可吸入颗粒物）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NO2 即二氧化氮；SO2

即二氧化硫；CO 即一氧化碳；O3即臭氧。mg/m3 即毫克/立方米；μg/m3 即微克/立方米。 

 降尘 

梅州市城区降尘年均值为 2.17 吨/平方千米•月，比上年下降了 2.06 吨/平方千

米·月，低于广东省推荐标准（8 吨/平方千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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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 

2018 年梅州市城区全年共采集降雨样品 82 个，降水 pH 范围在 4.70～7.35 之

间，降水 pH 年均值为 5.94，比上年上升了 0.11pH 单位；酸雨频率为 8.5%，比上

年上升 2.2 个百分点，降水质量基本保持稳定。 

梅州市城区降水质量年度对比表 

年份 pH 范围 年均值 酸雨频率 

2018 年 4.70～7.35 5.94 8.5% 

2017 年 5.39～7.22 5.83 6.3% 

 措施与行动 

 政策措施 

建立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机制。印发实施《梅州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推进制定《梅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百日行动、大气污染防治百日 “回头看”行动以及梅州马

拉松空气质量保障行动；开展秋冬季节梅州城区扬尘综合整治，重点突出工地道

路扬尘污染防治，加强住建、城综、环保部门等部门联动，加强执法监管，严查

建筑工地扬尘、道路运输扬尘和露天焚烧，改善环境质量。 

 大气污染源整治 

加强工业源、面源和移动源治理。完成 15 家挥发性有机物企业一企一策治理

和 54 台生物质锅炉整治，排查出 530 家“散乱污”企业并建立了整治清单；印发

烟花爆竹管控方案；开展全市机动车检测站排气检测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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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2018 年梅州市江河水质以优良为主。饮用水源保护、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重

点流域整治等工作力度持续加强。 

 水环境质量 

 饮用水源 

梅州市区清凉山水库饮用水源、梅江饮用水备用水源地水质优良，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相比，水质持续保持良好。 

  河流 

全市 15 个主要河段（不包含入境断面）的 30 个监测断面中有 25 个断面年均

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类别，达标率为 83.3%；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断面 28 个，

占 93.3%；Ⅳ类水质断面 1 个，占 3.3%；Ⅴ类水质断面 1 个，占 3.3%；无属Ⅰ类、

劣Ⅴ类水质的断面。 

梅江、韩江（梅州段）、石窟河、柚树河、梅潭河、汀江、五华河、隆文水、

丰良河以及琴江水质为优；程江、鹤市河、宁江、榕江北河以及石正河水质为良好；

松源河水质轻度污染。 

 跨市、跨省河流 

梅州市交给下游潮州市的韩江赤凤交接断面水质为优，属Ⅱ类水质。与上年相

比，水质保持稳定。 

梅州市交给下游揭阳市的榕江北河永安桥（揭丰交界）交接断面水质为良好，

属Ⅲ类水质。与上年相比，水质有所好转。 

由河源市交给梅州市鹤市河莱口电站交接断面水质为良好，属Ⅲ类水质，未达

到水环境功能区Ⅱ类水质要求，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总磷。与上年相比，水质保

持稳定。 

由福建省龙岩市交给梅州市汀江青溪省界交接断面水质为良好，属Ⅲ类水质，

未达到水环境功能区Ⅱ类水质要求，主要超标项目为溶解氧。与上年相比，水质保

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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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与行动 

全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市委、市政府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第一总指挥，市

长为总指挥，分管副市长为副总指挥的梅州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部下设

水污染防治办公室（设在市河长办），统筹协调、共同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确保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协调配合、联防联治。 

  政策措施 

制定实施《梅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每月开展主要

考核断面水质监测预警。编制《韩江上游跨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规划（2015-2025 年）》，

深化跨界流域联防联控。 

 饮用水保护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情况自查，查漏补缺，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完

善饮用水源保护管理台账，建立健全饮用水源保护区日常巡查长效机制，杜绝已整

改问题死灰复燃，实现精准管理。市级城区梅江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48 个环

境问题全部“清零”。完成了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得分均为优秀。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科学调整划定饮用水源保

护区，全市部分饮用水源优化调整方案获省政府批复同意。 

 水体综合整治 

如期完成大麻水站、西阳电站水站 2 个国控断面水站建设任务，建成运行“十

件民生实事”要求的 14 个水质自动站。城区黄塘河、周溪河黑臭水体两座水质净

化厂建设。重点督办的榕江北河流域揭丰交接断面水质达到Ⅲ类考核目标要求。挂

牌督办的松源河流域各交接断面水质提升明显。程江镇周塘村水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显著，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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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 

2018 年梅州市城区区域声环境昼夜平均等效声级为 50.4dB(A)，主要声源为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其中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4.0dB(A)，声环境质量较好；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46.7dB(A)，声环境质量一般。 

梅州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夜平均等效声级为 64.0dB(A)。其中昼间平均等效声

级为 67.6dB(A)，声环境质量好；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0.4dB(A)，声环境质量一

般。 

梅州城区功能区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8.9dB(A)，达标时段 393 个，达标率

为 81.9%。 

与上年相比，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年份 
区域环境噪声 

平均值 dB(A) 

道路交通噪声 

平均值 dB(A) 

功能区噪声 

达标率 

2018 年 50.4 64.0 81.9% 

2017 年 54.8 69.0 87.5% 

 措施与行动  

继续加大城市噪声污染整治，重点整治梅州城区建筑工地施工、娱乐场所、

商业经营、饮食业等噪声扰民问题和城区交通秩序及城市“六乱”等各类违法行为；

加强中高考期间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确保中高考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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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与辐射环境管理】 

 开展整治排查行动 

开展固体废物排查专项行动，重点排查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企业、危险

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制砖厂、矿渣堆放点等企业，对发现存在的问题责令整改或

立案查处，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调查；全力配合省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专项督查，对督查组反馈的 12 家固体废物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督促整改和立

案查处；开展了固体废物企业“三个一”专项工作，全市共计约谈、走访企业 67

家次，其中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走访、约谈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企业 17 家次，

325 家重点产废企业签订了承诺书，严防固体废物非法转移现象发生。 

 开展规范化考核 

制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工作方案》，对所有危险废物产生企业进

行考核，并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结果纳入环境保护责任百分制量化考核

指标体系。 

 加强医疗废物监管 

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等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定期开展处

置站现场检查和排放污染物监测监督，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协助指导处置站开展

技术改造、安装在线监控、化学性医疗废物处置和调整收费标准等工作，规范医疗

机构医疗废物贮存和交接管理等环节。 

 保障辐射环境安全 

开展伴生放射性矿产企业监管，加强对列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

管理名录（第一批）》的企业开展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加工利用情况现场检查，建立

检查台账；全面推广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的规范使用，将核技术利用

辐射安全系统申报信息完整度纳入了环保责任考核，要求所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在申

报系统注册、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放射源转让、异地使用等业务，实现放射

源全过程、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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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管】 

 环保规划 

完成《梅州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韩江上游跨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2015-2025 年）》编制，深化跨界流域联防联控。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严格环保审批把关，从严核发排污许可证，没有引进一起制革、漂染、造纸等

重污染项目及含有毒有害的一类污染物排放项目。按照“行政效能评估”“放管服”、

“六个一”、“十统一”等改革要求，全面梳理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开展行

政辅导和暖企行动。推进网上审批大厅办事深度建设，拓展网上办事的深度和广度，

实行三级网上办事深度。实施重点项目行政指导办法，建立重点项目“绿色通道”

审批，将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列入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范畴。 

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监管，开展环境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淘汰关闭类未依

法停业、关闭项目排查工作、后督查。从严查处“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环境违

法行为。 

 污染减排 

颁布实施《梅州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办法》《梅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清单》，各县（市、区）党委和市直有关部门列入作为考核对象，加大了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力度，梅州市连续三年（2015—2017 年）在广东省环境保护

责任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全力抓好总量减排工作，有望完成 2018 年比 2015

年化学需氧量减排 10%、氨氮减排 11.5%、二氧化硫减排 22.2%、氮氧化物减排

9.3%的约束性指标任务。 

 环境监测 

梅州市区新建 2 个市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梅龙子站、新峰子站）投入

正常运作，监测项目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一氧化碳、臭氧、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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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六参数等指标，大大提高实时监控梅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监测能

力，及时掌握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存在的问题，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污染预防和

治理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 

完成了大麻水站、西阳电站水站共 2 个国控断面水质自动站基础建设任务及

仪器安装调试和数据联网工作，实现水质的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控，及时掌握

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体的水质状况。 

从操作规范性和数据准确性入手，加强质量管理和监督，确保监测数据和信

息的准确性、代表性、精密性、可比性、完整性。通过了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组织

的三轮能力考核。通过组织能力验证、现场质量检查、指导等手段加强对县级站

监测质量检查。 

 环境执法 

 严格环保监管执法 

在日常环境执法和“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 2018 年环境执法大练

兵活动，以“练战结合”方式，组织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交叉执法检查、“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等 10 多个专项行动，与福建省

龙岩市多次联合跨界执法，深入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建立了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台帐，加强“两法衔接”做到有案必移，杜绝以罚代刑。2018 年，全市共出

动执法人员 14520 人次，检查企业 5229 家（次），立案查处 232 宗，限期整改 362

家，停业关闭 23 家，查封扣押 51 件，移送案件 6 宗，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2 宗，罚

没金额 893.5 万元。全年办复人大代表建议 2 件，政协提案 14 件；受理各类信访

件 4471 件，调处率 100%。 

 环保督察整改扎实推进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216 宗案件和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 372 件案件均已全部办结，省第五批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497 宗案件已办

结 450 宗。扎实推进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和 2018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及 2018 年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聚力攻克制约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瓶

颈，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突出短板，补上生态环保欠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良好，

力争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梅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18 年 

 

11 

 

【公众参与】 

 环境信访 

制定并印发《梅州市 2018 年涉环境保护领域矛盾纠纷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会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市直有关单位，针对涉环保“邻避”项目，配合当

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群众工作，推动环境安全隐患和信访事项依法及时解决，

保障群众环境权益。持续开展涉环保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全面排查风险

隐患，配合做好稳控工作。2018 年共受理各类信访件 4471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

72.43%，调处率 100%。全市未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环境宣传教育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省环保督察工作和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等系列宣传报道，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开展了绿色学校创建，举办了

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江区

环保局、梅州日报社联合举办了“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奖征文活动，利用

政务微博微信传递最新环保资讯、解读最新环保政策，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了

公众环保意识。 

 环境信息 

建设梅州市环保专网专线及视频会议系统，定期发布例行监测信息，实时公开

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及时预报城市空气质量。全市 129 家重点排污单位和

已发放排污许可证的单位按要求公开环境信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 

 


